附件4

包头市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工作和诚信自律承诺书

[bookmark: _GoBack]为进一步落实社会组织党组织书记及其主要负责人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加强社会组织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推进诚信建设，强化社会组织自律意识，提升社会组织公信力和综合发展服务能力。在此，我单位作出如下承诺：
一、始终坚持正确导向，加强对会员的教育引导。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组织会员、从业人员坚持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历次全会和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对包头“一个创新、三个实现”重要指示的认识,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听党话、跟党走，在任何场合都不发表违背党的基本路线、党的方针政策、党的决定决议、破坏民族团结等言论，不发表有政治问题的文章、演说、宣言、声明等。教育引导会员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社会道德风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依法从业、诚信服务、褒扬诚信、惩戒失信，有序参与社会治理、提供公共服务、承担社会责任，做社会组织信用体系建设坚定的执行者和捍卫者。
二、加强各类意识形态阵地的建设管理。加强会员和会员单位的管理和引导，将意识形态工作贯穿到行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过程，加强对以下意识形态阵地的管理：1、本单位及会员设立使用的微信公众号、微信群、网站等各类新闻媒体、网络宣传平台；2、公开或内部发行的报刊、杂志、简报及论文集、汇编等刊物以及文艺作品等；3、举办的形势报告会和社会科学报告会、研讨会、讲座、论坛等；4、主办的演艺场所、图书馆、文化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陈列馆、展览馆等；5、户外公共场所、室内办公场所的标语牌、显示屏、展板、广告等。6、其他社会组织意识形态阵地。
三、遵守意识形态工作报告制度。社会组织党支部书记或社会组织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对向上级党组织或业务主管单位汇报意识形态工作负总责。定期分析研判意识形态领域情况，对重大事件、重要情况、重要社情民意中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引导，做到有预案、有部署，随时向上级党组织或业务主管单位报告。
四、落实重大活动申报审批制度。举办面向社会的评比达标表彰活动、节庆、庆典活动、论坛、研讨会、讲座、学术交流活动、展会活动、涉外活动、包括与境外组织合作或联合举办的活动，组团出国（境）、与境外组织交流活动以及其他可能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活动，必须按照章程规定履行内部工作程序，提前1个月向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报批。
五、进一步规范内部治理。依照法规政策和章程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以及党组织参与社会组织重大问题决策等制度安排，进一步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充分发挥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的作用，落实民主选举、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健全内部监督机制，成为责权明确、运转协调的法人主体。建立健全财务管理、监督制度，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保证会计资料合法、真实、准确、完整，经费来源和资金使用符合规定，依法纳税。建立信息公开管理制度，依法依规公开登记证书、章程、业务范围、机构设置、负责人及理事会成员名单信息。重大活动情况、财务收支情况、接受捐赠和资助情况、年度工作报告等信息主动向会员公开，增加社会透明度和公信力，自觉接受政府、社会公众、新闻舆论的监督，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结合自身能力，为会员、行业、社会提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服务活动。不强制入会，不乱摊派、乱收费，严禁非法集资，不搞乱评比、乱培训、乱表彰；积极为会员提供服务，维护会员合法权益;按章程规定开展业务活动。
六、自觉接受监督检查。每年按照规定时间按时报送材料，接受业务主管单位及登记管理机关的年度检查。依法办理变更登记，提供的资料均合法、真实、准确、有效。

党组织书记（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承诺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未建立党组织的社会组织只需法人代表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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